
关于印发《威海市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

奖补实施细则》的通知

威财金〔2023〕11 号

各区市财政局、发展改革局、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地方

金融局监管局、林业主管部门、海洋发展局、银保监分局，各国

家级开发区财政金融局、社会工作部，南海新区财政与审计局、

农业海洋局，各农业保险经办机构：

为鼓励区市因地制宜开发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产品,促

进我市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根据《关于完善山

东省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政策的通知》（鲁财金〔2022〕

17 号）等文件精神，现制定《威海市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

奖补实施细则》，请认真贯彻执行。



威海市财政局 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威海市海洋发展局

威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威海市林业局

威海银保监分局

2023 年 3 月 1 日



威海市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有

关文件要求，鼓励区市因地制宜开发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产

品,促进我市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根据《关于完善山东省地方

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政策的通知》（鲁财金〔2022〕17 号）

等文件精神，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是指省、

市两级财政部门对有关农业保险经营机构（以下简称“承保机构”）

开展的符合条件的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业务，按照保费的一

定比例，为投保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等给予奖补。承保机构

是指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并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农业互助保

险等保险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

业以及其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第三条 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工作遵循“突出地方

主责、体现激励导向、助力乡村振兴、循序渐进实施”的原则,

以保险承保机构市场化运作为依托，以农户、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组织等投保主体自主自愿为前提,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

的要求，发挥区市开展特色农业保险的主体责任和主动性,在区

市财政给予特色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基础上，省、市财政给予奖



补支持。

第二章 补贴政策

第四条 鼓励区市因地制宜开发地方特色保险产品，纳入省、

市财政奖补支持的保险险种，应符合我省农业产业政策导向，具

有一定产业规模且农户投保意愿强烈，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条 具体奖补条件

（一）在现有中央财政补贴险种标准范围之外，具有区域特

色的优势农产品；

（二）纳入《山东省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目录》，具体

涵盖特色粮经作物、特色园艺产品、特色中药材产品、特色畜产

品、特色水产品、特色林产品及其他品种。年度内同一区市同一

保险标的不能重复享受奖补政策；

（三）农民投保需求强烈且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单一品种

一个年度内总保费规模应在 50 万以上；

（四）已纳入区市财政补贴范围。首次申请省财政奖补支持

的险种，要在当年开展且独立享受当地财政补贴 1 年以上。首次

申请市级奖补支持的险种，要在当年开展保险业务前，将保险计

划（方案等）报市财政局备案，备案成功后次年才可享受政策支

持。现已纳入省级奖补名单的险种，在政策发布后 1 个月内完成

备案工作；



（五）在做好产量保险基础上，鼓励开展收入保险等创新性

保险产品。对中央财政补贴险种进行的保险产品创新，符合条件

的创新部分纳入奖补政策支持范围。

第六条 一票否决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该险种不得享

受奖补政策支持：

（一）所在区市尚未建立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机制，

或部门间协调配合较差的；

（二）所在区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拨付缓慢，存

在严重欠拨问题的；

（三）所在区市政府、投保农民普遍反映承保机构查勘不及

时、服务水平较低或存在惜赔等现象，情节严重的；

（四）承保机构在所在区市近两年内因农业保险业务违法违

规受到保险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或者出现重大审计

问题的；

（五）未按要求将保单数据上传至山东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管理平台的。

第七条 奖补资金分配

（一）省、市两级奖补资金。省、市两级财政结合当年预算

规模，分类给予支持：

1.温室大棚、苹果、桃（第一类）。保费承担比例为农户

40%、省 10%、市 10%，其余部分由县财政承担。至 2023 年底，



原直管县荣成执行比例为省 15%、农户 40%，其余部分由县财政

承担。

2.特色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第二类）。相关险种保费承担

比例为农户 40%、省 10%，其余部分由市县财政承担，承担比例

在我市实际开展时明确。

3.区市自主开展的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第三类）。对

区市引导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开展的，符合相关条件且

当地财政已给予保费补贴的特色农产品保险，市级按最高不高于

10%的比例给予后补助，补助资金实行总量控制；省财政按照上

年度区市财政已补贴保费支出规模的50%确定当年省财政奖补额

度，通过后补助方式将奖补资金拨付区市。同一区市单一险种省

级奖补资金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二）中央奖补资金。用于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的中央

奖补资金，优先保障第一类险种，最高奖补比例不超过上年度该

险种保费总规模的 25%；对第二、三类险种，根据上年度区市财

政已给予保费补贴的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总规模、当年工作重点

等因素，确定不同类别险种资金分配系数。

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保单需载明农户、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及财政等承担的保费比例和金额。通过奖补资金支持的，不

再单独载明奖补资金对应比例，但需标明“在中央和省财政奖补

政策支持下”等字样。



第三章 奖补程序

第八条 每年 2 月 10 日前，各区市财政部门会同相关业务部

门，根据本地上年已开展的特色农产品保险情况，向市财政局和

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分别报送奖补资金申请报告，并对相关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逾期不报的，不纳入奖补资金支持范围。申请材料

包括：

（一）基本情况。包括保险标的种养数量、总产值、占当地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规模化种植或者养殖程度等。

（二）保险方案。包括特色农产品的保险金额、保险责任、

保险费率、经营主体、经营模式，财政扶持政策文件等。

（三）补贴情况。包括上年已开展且区市财政已给予补贴支

持的保险投保数量、投保户数、投保率、保费规模、财政补贴规

模及证明材料（拨款凭证）等。

第九条 市财政局会同市级行业主管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对

区市申请纳入奖补资金支持的险种评估审核，明确当年全市特色

农产品保险奖补资金分配意见。

第十条 在市人大会批准市级奖补资金年度预算后，根据行

业主管部门提出的资金分配意见，市财政局下达市级奖补资金文

件。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十一条 各区市有关部门根据本细则相关要求，结合当地



实际，围绕优势特色农产品，积极探索开展“保险+期货”、价

格指数、收入保险等险种创新，做好与其他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

的衔接，积累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经验，形成政府引导、市场化

运作、农户积极参与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奖补资金涉及的

预算管理、机构管理、监督检查等事宜，按照市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管理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开展。

第十二条 严格奖补资金管理使用，区市所获奖补资金纳入

当地财政预算，专项用于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补贴，不得挪作他

用。加快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拨付进度，原则上，承保机构提

出保费补贴资金申请后，要在一个季度内完成部门审核和财政资

金拨付工作。相关区市财政部门应会同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加强

奖补资金绩效管理，细化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最大限度发

挥奖补资金效益。

第十三条 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应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开

展。在设计保险方案时，承保机构应综合分析该险种或相近险种

前 3 年气象、病虫害等相关方面数据及赔付情况，合理确定费率，

预计赔付率应达到 70%。对连续两年平均赔付率低于 70%的险种，

应通过降低保险费率、提高保障水平、扩大赔偿范围等方式调整

保险条款。

第十四条 保险机构应结合当地实际，充分考虑特色险种面

临的农业风险，丰富完善保险条款，最大限度保障农民权益。进



一步加强基层服务网点建设，充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

简化特色农产品保险承保理赔流程，提高查勘定损效率和精准度。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市财政局会同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解

释。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 2023 年 3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1 月 1 日后发生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

险保费补贴参照本方案执行。有效期内如遇政策调整，以调整后

的政策为准。

附件：1.山东省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目录

2.威海市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资金申

请表



附件 1

山东省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目录

一、种植业

（一）稻谷、小麦、玉米、其他谷物

（二）豆类、油料、薯类

（三）棉花、麻类、糖料

（四）蔬菜、食用菌、花卉、其他园艺作物（含设施农业）

（五）坚果、含油果、香料作物、茶及其他饮料作物

（六）中药材

二、畜牧业

（一）牛、马、猪、羊、驴及其他牲畜

（二）水貂、狐狸、貉子等毛皮动物

（三）鸡、鸭、鹅及其他家禽

（四）兔、蜜蜂等以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所列

畜禽

（五）牛奶、鸡蛋等初级畜产品

三、林业

（一）林木育种、育苗

（二）古树名木保护

（三）苹果、梨、葡萄、桃、樱桃及其他水果



（四）板栗、枣、核桃及其他干果

四、渔业

（一）鱼、虾、贝、藻类等养殖

（二）渔船、网箱平台等设施设备以及海洋牧场

（三）其他渔业

五、国家法律法规非禁止的其他类



附件 2

备注：1.第 11 列+第 13 列=100%，第 14、15 列按照省市补贴政策计算。
2.保险机制为必填项，包括不限于保险责任、赔付机制等。

威海市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资金申请表

填报单位：x 区财政局、x 区业务部门（盖章） 单位：元、亩、头、户

区市
是否
为直
管县

险种 种植面积 投保面积 参保率 投保户数 单位保额 保险费率 单位保费 保费规模
风险保障

水平

县级财政补贴到位资金 农户承担
拟申请市级
奖补资金

拟申请省级
奖补资金

保险
机制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2 3=2/1 4 5 6 7=5*6 8=2*7 9=2*5 10=8*11 11 12=8*13 13 14 15 16

小计




